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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在境外发行证券与上市过程中，公司向有关证券公司、证券服务机构和

境外监管机构提供或者公开披露涉及国家安全或者重大利益的档案的，应当依法报国

家档案局批准。 

第九条 公司在与有关证券公司、证券服务机构签订服务协议时，应当依照《保密

法》等法律法规及本制度，对有关证券公司、证券服务机构承担保密义务的范围等事

项依法作出明确的约定；服务协议关于适用法律以及有关证券公司和证券服务机构承

担保密义务的约定条款与中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本制度不符的，应当及时修

改。 

第十条 在境外发行证券与上市过程中，公司应当要求提供相关证券服务的证券

公司、证券服务机构在境内形成的工作底稿等档案应当存放在境内。 

前款所称工作底稿涉及国家秘密、国家安全或者重大利益的,不得在非涉密计算

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和传输;未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也不得将其携带、寄运至境

外或者通过信息技术等任何手段传递给境外机构或者个人。 

第十一条 境外证券监管机构和其他相关机构提出对公司在境内进行现场检查

的，公司应当事先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保密局、国家档案局等有关主管

部门报告，涉及需要事先经有关部门批准的事项，应当事先取得有关部门的批准。现

场检查应以中国监管机构为主进行，或者依赖中国监管机构的检查结果。 

境外证券监管机构和其他相关机构提出对公司进行非现场检查的，涉及国家秘密

的事项，公司应当依法报有审批权限的主管部门批准，并报同级保密行政管理部门备

案；涉及档案管理的事项，公司应当依法报国家档案局批准。涉及需要事先经其他有

关部门批准的事项，公司应当事先取得其他有关部门的批准。 

第十二条 公司应当依法对在境外发行证券与上市过程中涉及保密和档案管理的

有关事项进行自查。 

第十三条 公司应当明确接触国家秘密的相关人员的权利、责任和要求，对前述

人员履行职责情况开展经常性的监督检查。  

第十四条 本制度未明确规定事宜，参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第十五条 本制度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实施，由董事会负责解释及修改。 

 


